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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

56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经研究，省政府决定再取消和下放56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和下放39项、部分取消和下放17项。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与衔接工作。对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要坚决及时停止审批，不得拆分、合并或重组以新的名义、条目变相审批。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管理脱节。对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要抓紧完成工作衔接，规范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要按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继续坚定不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不断提高政府科学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附件：1．省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2．省政府决定部分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4年2月11日

附件1
省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共计39项，其中取消21项、下放1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1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前审核
	省科技厅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国科发政字〔2000〕209号）
	取消

	2
	法律规定自批准成立之日起即具有法人资格的全省性社会团体及其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备案
	省民政厅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民政部令第23号）
	取消

	3
	省外勘察、设计承包人进入本省承包单项工程项目资格（资质）的核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工程建设管理条例》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4
	国有投资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5
	房地产开发四级资质及符合三级及以下资质标准的暂定资质的核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
《江苏省实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细则》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6
	在内河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进行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作业或者活动批准
	省交通运输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5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地方海事主管部门

	7
	船舶内河通航水域载运或拖带超重、超长、超高、超宽、半潜物体许可
	省交通运输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5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地方海事主管部门

	8
	内河散化船船员特殊适任许可
	省交通运输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5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地方海事主管部门

	9
	省“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镇的认定
	省农委
	《关于加快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的指导意见》(苏农产〔2012〕4号)
《关于组织开展现代渔业“四个一批”建设工作的通知》(苏海渔〔2012〕13号)
《江苏省“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镇认定与管理办法的通知》(苏农产〔2012〕8号)
	取消

	10
	江苏名牌农产品认定
	省农委
	《江苏名牌申报评价指南》
	取消

	11
	草种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考核审批
	省农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草种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56号）
	取消

	12
	草种检验员资格认定
	省农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草种检验员考核办法》(2009年农业部公告第1196号)
	取消

	13
	江苏最具魅力休闲乡村认定
	省农委
	《关于推荐“2011江苏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的通知》（苏农办园〔2011〕10号）
《关于开展第二批“江苏最有魅力休闲乡村”推荐评选活动的通知》（苏农办园〔2012〕4号）
	取消

	14
	种子企业生产、加工、储藏技术人员考核
	省农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江苏省种子条例》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3号) 
《江苏省农作物种子生产、检验、加工、储藏技术人员考核管理办法》(苏农业〔2003〕5号)
	取消

	15
	农民合作社“五好”示范社评定
	省农委
	《关于开展“五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的通知》（苏农社〔2010〕3号）
	取消

	16
	农民合作社产品销售平台建设
	省农委
	《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通知》（苏政发〔2009〕13号）
	取消

	17
	省管理权限范围内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省水利厅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18
	本行政区域内网吧连锁企业的认定
	省文化厅
	《网吧连锁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文市发〔2009〕35号）
	取消

	19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审核
	省卫生厅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92号）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66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20
	四级手术审批
	省卫生厅
	《医疗机构手术分级管理办法（试行）》（卫办医政发〔2012〕94号）
《江苏省手术分级管理规范（2010版）》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21
	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性减免审批
	省地税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483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放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审批项目管理层级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4〕940号）
	下放至县级地方税务机关

	22
	境外注册的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审批
	省地税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2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
	下放至县级地方税务机关

	23
	对办理税务登记（开业、变更、验证和换证）核准
	省地税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
	取消

	24
	出版单位设立发行本版出版物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的备案
	省新闻出版局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令第52号）
	取消

	25
	免征增值税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格审定
	省粮食局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1999〕11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征免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第198号）
	下放至县级粮食行政

主管部门

	26
	因教学、科研需要在无居民海岛采集生物和非生物样本的许可
	省海洋与渔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下放至海岛所在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27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建设防空地下室审批
	省民防局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28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确因地质等条件限制不能修建防空地下室审批
	省民防局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29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开发利用）审批
	省民防局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30
	事业单位法人年检
	省编办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05〕15号）
《江苏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号）
	取消

	31
	由当地人民政府出资帮助修缮的非国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审批
	省文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取消

	32
	拓印内容涉及我国疆域、外交、民族关系的古代石刻审批
	省文物局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试行<拓印古代石刻的暂行规定>的通知》（〔1979〕文物字第143号）
	取消

	33
	境外机构和团体拍摄二级、三级文物审批
	省文物局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
	取消

	34
	档案信息化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备案
	省档案局
	《江苏省档案信息化建设保密管理办法》
	取消

	35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数字化工程项目备案
	省档案局
	《江苏省档案信息化建设保密管理办法》
	取消

	36
	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单位、个人出卖、转让档案审批
	省档案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下放至设区的市、县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37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使用非气象主管部门提供的气象资料审查
	省气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县级气象主管部门

	38
	强震观测系统撤除与挪动批准
	省地震局
	《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
	取消

	39
	在地震观测井(水点)的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开采地下水或者注水审批
	省地震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9号）
	取消


附件2

省政府决定部分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共计17项，其中取消6项、下放1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  注

	1
	设区的市、县级核准备案的机电设备招标投标中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三个情况下不再进行招标的确认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2005年第27号令）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2013年第23号令》
	下放至设区的市、县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属于“机电设备招标投标中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三个情况下不再进行招标的确认”子项

	2
	建设工程造价员从业资格省内变更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管理办法》（中价协〔2011〕021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属于“建设工程造价员从业资格管理”子项

	3
	全省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省民政厅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民政部令第23号）
	取消
	属于“全省性社会团体及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成立）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子项

	4
	成品油零售企业变更（地名变更）、注销审批
	省商务厅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6年第23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
	属于“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子项

	5
	设区的市、县（市、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变更登记
	省商务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商务部令第14号）
《关于公布商务部委托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备案登记机关名单的通知》
	下放至设区的市、县级商务主管部门
	属于“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子项 

	6
	外派劳务项目审查市级备案
	省商务厅
	《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审查有关问题的规定》（外经贸合发〔2002〕137号）
《关于加强全省外派劳务招收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外经贸经〔2008〕700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
	属于“外派劳务项目审查”子项

	7
	市场主体主办的展会，名称中冠以市（县）名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审批
	省商务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在我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国办发〔1997〕25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内的此类展会，由昆山市商务局审批)
	属于“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审批”子项

	8
	外派劳务人员招收市级备案
	省商务厅
	《关于加强全省外派劳务招收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外经贸经〔2008〕700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
	属于“外派劳务人员招收备案”子项

	9
	已经文化部批准的本地区涉外非商业性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项目20天以内的延期审批
	省文化厅
	《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文化部令第11号）
	取消
	属于“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审批”子项

	10
	个人通过因私渠道出国进行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活动的审批
	省文化厅
	《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文化部令第11号）
	取消
	属于“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审批”子项

	11
	经营场所从事外国来华商业和有偿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展销）活动资格的认定
	省文化厅
	《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文化部令第11号）
	取消
	属于“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审批”子项

	12
	本地区涉外非商业性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活动组织者资格的认定
	省文化厅
	《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文化部令第11号）
	取消
	属于“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审批”子项

	13
	外籍（含港、澳、台地区）医师短期行医注册
	省卫生厅
	《外籍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4号）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
	属于“医师资格取得和执业注册”子项

	14
	厅直医疗单位从事助产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资格审批
	省卫生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务院令第308号)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属于“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许可及人员资格认定”子项

	15
	厅直医疗单位从事助产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省卫生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务院令第308号)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
	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属于“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许可及人员资格认定”子项

	16
	非三级医疗机构第二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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